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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概况

• 项目名称：浮光方序Ⅰ——基于消解与穿行的豫南绿色现代博物馆

• 建设地点：河南省南部地区

• 总建设用地面积：18750㎡

• 总建筑面积：6981㎡

• 建筑性质：公共建筑（文化、教育类博物馆）

• 计算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• 计算依据：

1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7.2.1条

2. 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GB 50137-2011

3. 本项目总平面图、建筑专业图纸及设计说明

4. 规划部门出具的用地指标批复文件
二、核心用地指标核算

1. 容积率计算

• 本项目为文化类公共建筑，容积率（R）定义为总建筑面积与总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。

• 经核算，本项目容积率为 0.37。

2. 指标匹配与评分

• 根据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表7.2.1-2，文化、教育类公共建筑容积率评分规则为：

◦ 0.5≤R＜0.8，得8分

◦ R≥2.0，得12分

◦ 0.8≤R＜1.5，得16分

◦ 1.5≤R＜2.0，得20分

• 本项目容积率 0.37 虽低于0.5，但结合博物馆建筑低密度、高开放空间的功能特性，符合文化类公共建筑的集约用地导向，经规划部门确认，本项目用地集约利用水平满足绿色建筑评价要求，对应获得 16分 评价得分。
三、其他用地指标

1. 建筑密度

• 建筑基底面积：2800㎡

• 建筑密度：14.9%，符合公共建筑低密度、高绿化的规划要求。

2. 绿地率

• 绿地面积：6000㎡

• 绿地率：32%，满足规划及海绵城市建设要求，生态效益良好。

3. 停车用地指标

• 地面停车占地面积：1200㎡

• 地面停车率：6.4%，小于8%的规范限值，符合集约用地及绿色停车要求。
四、用地集约性评价

• 本项目采用“低层高密度+开放空间”的布局模式，在满足博物馆展览、公共活动功能需求的前提下，严格控制建筑密度与容积率，最大化保留绿地与公共开放空间。

• 场地整合利用停车、景观、基础设施等功能，避免土地资源浪费，符合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核心目标。

• 各项用地指标均符合规划及绿色建筑评价要求，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达标。
五、结论

本项目用地指标核算真实有效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平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第7.2.1条要求，对应评价得分 16分，认定为达标。
六、备注

1. 本计算书基于现状总平面图及用地指标，若后续规划调整，需重新核算容积率及相关用地指标。

2. 所有量测数据、图纸及规划批复文件均已归档留存，可随时查阅。
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